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地球科学学院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

交流实施意见及管理办法 

为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和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，进一步提高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学校特设立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，旨在通过支持研究生国

际学术会议交流活动，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，营造多元文化氛围，激发研究生

的创新热情，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。 

一、基金资助条件 

1. 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主题应与申请者专业领域紧密相关，且拟参加

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时间应在毕业之前。 

2. 在校研究生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应以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为第

一作者单位，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，且与导师共同署名。 

二、学术会议交流的基本要求 

1.研究生拟参加的国际会议需在学院认定的、符合毕业要求的国际会议名录

内，方可获得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。 

2、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仅资助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张贴会议论文，以

及一般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，1 篇论文一般资助 1-2 名研究生，每名研究生在

同一学习阶段仅能获得 1 次资助。 

3、导师必须严格把关，需在出行前十天完成对参会研究生口头（Oral）或展

板（Poster）报告的预审，通过后提交学院审核； 

4. 学院组织国际学术交流经验丰富的教师（对参会研究生的学术报告（口头

和展板）进行审核把关，并对参会的流程及会间注意事项作出提醒与解释； 

5. 研究生参会期间需认真做好口头和展板报告，并与参会专家广泛交流学术

成果；做到认真听会，积极交流，不得无故离开会场，具体参会出勤考核由代表

团团长负责； 

6. 项目结束后一个月内，研究生需将项目总结电子版提交至研究生工作部，

并参与出国交流经验分享会。 

三、研究生综合测评加分及博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完成情况认定 

出现以下情况，研究生综合测评不加分，也不作为完成博士生论文答辩要求

的国际学术交流： 

1.      虽有文章录用，但本人未参会交流； 

2.      本人虽参会，但未做口头或展板报告； 

3.      本人开会期间未向代表团团长请假，无故离开会场，造成不良影响。 



望广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的研究生把握机会，交流成果，拓展视野，展

示自己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地球科学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 日 

 


